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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一些注册会计师来函询问有关上市公司的会计、审计问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家技术援助小组对其中一

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2003年12月5日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家技术援助小组信息公告第7号》的

形式做出如下答复：

问：企业在改制资产评估工作中，应当依据哪些文件对资产评估增值所得税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在改制资产评估工作中，如果涉及资产评估增值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应当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执行具体

会计准则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问题解答的通知(财会字[1998]166号)》的规定办理。 

问：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银行承兑汇票能否作为现金等价物? 

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一现金流量表》的规定，银行承兑汇票不属于现金等价物。 

问：公司对高速公路收费权采用车流量法进行摊销，目前正在对该路桥进行改造，预计支出X亿元，工程预计2003年完

工，能否将该支出进行资本化处理? 

答：第一，公路收费权应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按照规定的期限平均摊销；第二，对无形资产后续支出，不应当资本

化，而应当费用化，即路桥改造支出应当费用化。 

问：A有限公司和B个人拟成立一家新公司。B中标取得一块土地使用权，交纳土地出让金x万元。注册会计师能否根据B汇

往土地局的电汇单、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股东出资确认函、土地局确认收到款项并承诺该土地由新设公司开发的文件，

将交纳的土地出让金X万元作为货币资金验资?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和《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1号一验资》的有关

规定，如果以货币方式出资，股东应当按照协议、章程的有关要求将其认缴的货币资金足额存入拟设立公司在其所在地

银行开立的账户。B汇往土地局的X万元，系支付的土地出让价款，不符合货币出资的条件，不能作为货币资金验资。 

问：企业对自己举办的学校能否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能否合并学校的会计报表? 

答：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出资人从学校获取回报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企业对自己举办的学校应当采用成本法

进行核算，不应合并学校的会计报表。 

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精神，我地正在对2003年9月1日之前的民办学校补充办理验资手续。如

何办理此类验资业务? 

答：对民办学校进行验资，可以参照《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1号—验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第3号一验

资》的规定办理。对于新设学校，注册会计师应当执行必要的审验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验证据，对各出资者的出

资额进行验证。对于已经设立多年的学校，如果无法就初始投资实施必要的审验程序，注册会计师可以对其会计报表进

行审计，并依此确定最近某一时日的净资产，经出资者达成协议，确定各出资者的出资比例及出资额。 

问：如果一家企业的分公司与另外一家非关联方企业的分公司分别以各自的净资产进行整体置换时，是将各分公司看成

一个整体直接采用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还是将各分公司的资产区分成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根据货币性资产是否

占整个交易的25％来判断是采用非货币性交易还是货币性交易? 

答：将各公司看成一个整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一非货币性交易》办理比较合适。对换入的资产和负债，应以换出资

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入账。通常来讲，换入的资产和负债属于货币性项目的，以其原账面价值入账(如不考虑坏账准

备)：换入的为长期待摊费用的，以零价值入账换入的为预付或预收账款的，以其原账面价值入账。在此基础上，再将换



出)争资产的账面价值剩余部分，以相对公允价值为基础，分摊到换入的存货、短期投资及长期资产，并由此确定其入账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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